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1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序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赵蕾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21,921,388.65 2,559,214,306.75 -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365,692,257.44 1,280,881,333.77 6.62% 

股本（股） 736,064,000.00 736,064,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8554 1.7402 6.62%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元） 276,209,740.32 -12.06% 802,491,470.33 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631,348.85 -0.26% 115,070,912.61 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48,237,747.25 122.9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 -- 0.2014 12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1 -0.39% 0.1563 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1 -0.39% 0.1563 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38% -0.02% 8.6958% 0.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21% 0.20% 8.8290% 0.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5,971.5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44,700.00 

主要系新大洲物流收到的

财政扶持资金及五九集团

收到的环境治理补助资金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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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65,409.96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28,756.90 
主要系五九集团支付的政

府捐助资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34,976.52  

所得税影响额 707,661.97  

   

合计 -1,761,979.99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6,61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89,481,652 人民币普通股 89,481,652 

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 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0 

陈瑞明 6,117,929 人民币普通股 6,117,929 

山西同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172,725 人民币普通股 5,172,725 

朱汉生 4,075,049 人民币普通股 4,075,049 

中国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265,080 人民币普通股 2,265,080 

陈庆特 1,880,31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310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3 

中国建设银行——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80,203 人民币普通股 1,680,203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527,692 人民币普通股 1,527,692 

张淑敏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1）报告期内持有本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所持

股份无增减变动情况。（2）报告期末持有 5%以上股份股东所

持股份质押情况：2011 年 8 月 18 日，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定支行质押 2000 万股，用于上海新大

洲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五九集团 33.33%的股权之并购贷款质押。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收入、利润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2年1～9月 2011年1～9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802,491,470.33 737,858,613.97 8.76% 

营业利润 177,650,776.18 190,618,496.38 -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070,912.61 110,794,455.41 3.86% 

(1)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69%，累计实现净利润11,507.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6%。 ①今年1～9月份，

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累计生产摩托车723,388辆，销售摩托车709,787辆，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7.22%和14.54%。其中，

出口摩托车362,937辆，出口量首超内销，出口创汇3.54亿美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23,906万元，同比增长18.09%。由于出

口额同比大幅增长，1～9月份累计实现净利润15,579.74万元，向本公司贡献净利润7,789.87万元，同比增长62.11%。②本报

告期内，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五九集团”）累计生产煤炭195.39万吨，销售煤炭178.60万

吨，累计产销量同比持平。因五九集团上海子公司对外拓展的煤炭销售业务量同比增加，五九集团1～9月份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59,490.38万元，同比增长14.74%，因受煤炭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费计提标准提高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使公司

营业成本上升较快，该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10,440.86万元，同比减少9.77%，由于本公司对五九集团的合并持股比例同比有

所变化，五九集团向本公司累计贡献净利润8,966.61万元，同比增长12.78%。 

(2)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利润构成来看，在本公司摩托车和煤炭两大支柱产业中，本报告期摩托车产业的贡献相对上年同期大幅提升。其中：摩托

车产业贡献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62.11%，贡献利润占本公司净利润的67.7%，占比同比增加24.33%。煤炭产业本报告期贡献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2.78%，贡献利润占本公司净利润的77.92%，占比同比增加6.16%。因受当地政府“节能减排”产业

政策的影响，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部分投产后由于限制用电的原因停产至今，本报告期内累计亏损3,318.67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的-28.84%。本报告期物流运输业贡献利润同比减少2.24%，占本公司净利润的5.88%，贡献比重同比

持平。 

2、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2年1-9月 2011年1-9月 同比增减率(+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237,747.25 66,495,052.59 122.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44,759.40 -547,740,331.69 97.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728,434.13 642,170,486.52 -146.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5,935,446.28 160,925,207.42 -20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五九集团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和支付铁路物流服务费

同比减少而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部分收购控股子公

司五九集团33.33%的股权受让款使投资活动资金支出大幅增加，而本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所支付的款项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所支付的现金和支付股东分红款项较

上年同期增加而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减少所致。 

上述原因，导致1～9月份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03.11%。 

3、其他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期末数 年初数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8,449.58  35,043.13  -16,593.54  -47.35% 主要系本公司和五九集团货币资金期

末数较年初数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254.52  2,915.15  -2,660.64  -91.27% 主要系五九集团和新大洲物流公司应

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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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摊待摊费用  93.42  169.36  -75.94  -44.84% 主要系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

年初数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45,500.00  29,100.00  16,400.00  56.36% 主要系本公司和五九集团银行短期借

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132.46  2,212.51  -1,080.05  -48.82% 主要系五九集团和新大洲房地产公司

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    947.40  -947.40  -100.00% 主要系本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利息所

致 

应付股利  8.54  2,761.94  -2,753.40  -99.69% 主要系五九集团支付少数股东分红款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7,000.00  5,000.00  2,000.00  40.00% 主要系本公司将偿还期限少于一年的

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1.00  30,021.00  -30,000.00  -99.93% 主要系本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8,000.00  15,000.00  -7,000.00  -46.67% 主要系本公司将偿还期限少于一年的

长期借款转出所致 

项目 2012年1～9月 2011年1～9月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3,425.60  1,964.60  1,461.00  74.37%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的短期融资券利息

和银行借款利息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2.09  -6.34  38.43  606.21% 主要系五九集团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7,803.40  4,811.13  2,992.26  62.19% 主要系新大洲本田实现的净利润同比

大幅增长而使本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

的投资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58.78  133.61  225.17  168.53% 主要系五九集团和新大洲物流公司收

到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款项同比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635.78  15.12  620.66  4104.39% 主要系五九集团对外捐赠和新大洲物

流公司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增加所

致 

少数股东损益 1,571.45  3,858.71  -2,287.26  -59.28% 主要系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受让

五九集团33.33%的股权而使少数股东

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2年8月2日，五九集团与枣庄矿业集团中兴建安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

矿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内容包括矿建、土建、机电设备安装及其他工程。合同价款采用可调价格合同方

式确定，即：工程结算执行煤炭建设井巷工程等行业定额的基础上，最终结算由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审计事务所进行结算。

井下及地面工程造价进行结算时，在税前总价基础上下浮2%。因现在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五九集团股东，

而构成关联交易。按照合同约定，该公司于8月进入现场，全面启动矿井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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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2012 年 10 月 12 日，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暨

增资扩股的议案》、《关于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关于本公司原向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的借款在其增资扩股后转变为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截至目前，五九集团股权转让已完成，转让双方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和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10 月 25

日收到股权转让价款。有关上述两公司增资等事项，预计在 2012 年 11 月办理完成。 

（2）2012 年 4 月 9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因经营发展需要，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

司拟增资 5,160.00 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3,160.00 万元。本次增资本公司拟出资 4,128.00

万元，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持有上海物流 80%股权。本次增资主要用于在上海和天津兴建物流基地。其中：上海基地计

划投入资金 8,000.00 万元，天津基地计划投入资金 3,600.00 万元。截至目前尚未实施。 

（3）根据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牙政办字[2011]73 号文《关于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停产检修的通知》，本公司

子公司能源科技自 2011 年 12 月停产以来，截止本财务报表报出日，仍处于停产状态。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 

下述承诺事项中，本公司向牙克石市承诺自 2007 年起 3 年内投入不少于 20 亿元建设大型

煤化工项目，后因金融危机影响，电石及 PVC 行业下滑，经与当地政府协商进行了缓建。

2011 年，公司启动了与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重组本公司煤炭能源产业，公

司向当地政府进行了说明，待重组完成后，双方将进一步规划在当地煤转化项目的投资，

得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目前重组工作已接近尾声，双方正在研究现有项目的解决方

案和规划新的投资项目。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1、本公司承诺，本公司投入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涉及的相关资产、负债，

在其合并前业已存在的潜在损失和对外抵押、担保、诉讼事项，税务纠纷及资产产权纠纷

造成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该公司经营正常，未有财务危机的迹象，但本公司对上述事

项承担连带责任。2、根据本公司 2006 年 12 月 12 日与牙克石市经济局签订的《产权交易

合同》的特别约定，本公司受让五九集团和牙克石煤矿（现更名为呼伦贝尔市牙星煤业有

限公司）国有股权后 3 年内，应投入不少于人民币 20 亿元建设大型煤化工项目。截至资

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通过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入 20 万吨电石法 PVC 项目资

金 39,192 万元。3、本公司子公司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8 年 5 月 2 日与牙克

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受让

牙克石市汇流河电厂南侧工业用土地 183,054 平方米，连同 2007 年 4 月协议受让的工业用

土地 218,909.0391 平方米共计 401,963.0391 平方米。协议约定，受让人合同项下的受让宗

地的投资总额不低于 96,936 万元，单位用地面积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公顷 865 万元，建筑容

积率不低于 1.00，建筑密度不低于 30%。如果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

额、单位用地面积投资强度、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出让方可

以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约定标准的比例，要求受让人即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

付相当于同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违约金。目前项目仍在建设当中。4、本公司承诺为

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 8,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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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一年。承诺有效期为自 2012 年 4 月 26 日董事会批准后一年。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

公司为五九集团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行贷款 7,5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期限为贷款期限 2012 年 8 月 24 日至 2013 年 8 月 21 日债务履行期届满日后两

年止。 5、 本公司承诺为子公司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 4,000 万元

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承诺有效期为自 2012 年 4 月 26 日董事会

批准后一年。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为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累计 0

万元。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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